
法官说法

湘财证券败诉！逾3亿信托案一审宣判
背后牵涉涉案金额超300亿元的“承兴系诈骗案” 湘财证券不服，将依法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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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5日
讯 只要两台手机，1小时
就可以赚几百元？若轻信
这类视频广告，你可能已
经涉嫌犯罪了。12月5日，
记者从郴州市永兴县检
察院获悉，快递员代某某

因电话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代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 工作之余经常

刷手机视频打发时间。 有次， 当他刷到一条
“怎么赚到很多钱”的广告视频时，忍不住多
看了一会儿。财迷心窍的代某某私信了对方，
当得知“只要两台手机1小时就可以赚几百
元”时，他瞬间心动了。

代某某根据对方的要求， 先用一台手机
拨打对方提供的一个电话号码， 再将另一台
手机与对方进行通话。 当他听到双方语音通
话中有名“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称“飞机延误
需要改签或退票，可以退款”的内容后，他立
刻明白这可能是在进行电信诈骗。 但即便如

此，代某某依旧帮助对方拨打电话，彻底沦为
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案发后， 代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
查， 代某某用手机帮助上线拨打18个电话，致
使其中一受害人刘某被骗11万元，其行为已经
构成诈骗罪。

该案移送永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公诉后，
检察官结合案情及代某某的认罪态度，依法提
出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罚金5000元的量刑建
议。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当前，随着“两卡”打击力度增大，诈骗分
子已不再局限于通过收购手机卡、银行卡实施
诈骗，而是利用网站、短视频等发布高薪兼职
广告寻找“工具人”搭桥进行诈骗。检察官提
醒，市民在浏览网站、短视频等平台时，切勿被
所谓高薪兼职蒙骗， 成了诈骗分子的“工具
人”，否则等来的不是高薪回报，反而是法律的
惩罚。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陈斌 姚济榆

三湘都市报12月5日讯 剧情
独特又充满挑战， 这样的“剧本
杀”想不受欢迎都难。深受好评的
游戏剧本《将至》售价2088元，但
在某购物平台上被商家以15.12元
的价格售卖电子版。 该剧本著作
权人殷某将商家起诉到了法院。
近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该案。

殷某是游戏剧本《将至》的著作权人，该剧
本于2019年10月1日创作完成并进行了登记，于
2020年12月10日首次发表， 售价为2088元。该
游戏剧本发表后， 在谜圈平台收获诸多玩家的
好评。

而原告殷某发现，这个剧本竟然在某网络购
物平台售卖电子版，售价仅为15.12元。殷某以著
作权遭侵权为由，将该网络店铺的经营者龙某起
诉到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要求其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并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龙某在其经营的网络
店铺中销售的电子版文字作品《将至》与原告殷
某享有著作权的《将至》作品内容完全相同，被告
未经原告许可，通过网络上传、销售原告殷某作
品，侵犯了殷某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殷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本案侵权行为产
生声誉受损等不良影响，对殷某要求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
额，殷某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其未提供充足证
据证明被告龙某的侵权行为已达到情节严重的
程度，因此对殷某请求对被告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主张不予支持。

法院综合考虑该剧本的类型、知名度、公开
发售价格、被告龙某的侵权行为、原告殷某为制
止侵权行为而支出合理费用等因素，酌
情确定被告龙某赔偿原告殷某
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
5000元。

背后牵涉“承兴系诈骗案”

实际上，这两起案件的背后，牵涉的是数年前轰动一
时的“承兴系诈骗案”。

2015年2月至2019年6月， 知名女商人罗静实控的
“承兴系”公司，通过私刻印章，伪造与京东、苏宁易购等
公司供应链贸易合同，虚构应收账款债权等手段，与湘财
证券、上海歌斐、云南信托等机构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及回
购协议等合同，以此骗取融资款，涉案金额超300亿元，造
成的实际损失达88亿元， 其中湘财证券损失达9亿元，云
南信托损失达15亿元。

2019年6月，罗静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拘留。
2022年11月，罗静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合同诈
骗罪、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判刑。

因牵涉诸多投资人的利益， 此后云南信托发起大规
模诉讼，将湘财证券、广东中诚公司以及罗静等一并列为
被告，索赔总额达16.8亿元，要求各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两起案件，只是其中的部分案件。

云南信托认为，湘财证券作为产品代销机构，在整个
销售过程中未能充分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 未能对产品
风险进行有效把控与揭示，从而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应
承担连带责任。

湘财证券将依法提起上诉

此次公告涉及的两起诉讼，原告都是云南信托，第一
被告是广东中诚公司，湘财证券为第二被告。

云南信托以民事信托纠纷为案由， 要求判令被告广
东中诚公司返还原告转让价款1.492亿元、1.937亿元，以
及涉及的相应利息， 被告湘财证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根据一审判决的结果， 广东中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信托支付回购价款3.43亿元以及
相应利息， 湘财证券对广东中诚公司负担的上述债务承
担56%的补充责任。

对于上述判决，湘财股份表示，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与上述案件信托
产品有关的罗静案刑事判决书， 确认云南信托是案涉信
托产品的管理机构，湘财证券为代销机构，认定湘财证券
为受害机构之一， 湘财证券及其相关方未参与罗静等人
的合同诈骗。同时，针对云南信托作为管理方的案涉信托
产品， 曾有投资者对云南信托、 湘财证券等机构提起诉
讼，在以往已生效判决中，湘财证券全部胜诉。相关审判
法院均认可湘财证券已经履行了代销机构的义务， 均未
支持要求湘财证券承担连带责任或赔偿责任等相关诉讼
请求。

湘财证券认为， 本次诉讼两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事实
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将依法提起上诉。

售价2000元的游戏剧本
不良商家15元卖盗版

只要两台手机就能赚钱？

快递小哥沦为诈骗“工具人”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财证券”）与云南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南信托”） 间的纠纷有了新
进展。12月4日，湘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子公司
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起信托纠纷案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诚公司”） 需向原告云南信托支付回购价款
1.492亿元和1.937亿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同为
被告的湘财证券对广东中诚公司负担的上述债
务承担56%的补充责任。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龚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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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介绍，“剧本杀” 作为一
种新形式的文字作品， 其所蕴含
的情节设计、 游戏规则等均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依
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法官提醒，
常见的“剧本杀”侵权方式中，首
先是剧本作者侵权， 即未经许可
使用他人作品作为素材、 抄袭改
编他人作品； 剧本名称与知名文
学、影视作品相同，可能构成不正
当竞争。第二种是剧本卖家侵权。
即售卖盗版剧本、游戏卡片、盗版
道具等；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
进行场景布置、店铺装潢等。第三
种是消费者侵权。 将游戏过程复
盘，在网络上发布“通关秘籍”“攻
略”等，同样可能构成侵权。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谢志美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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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剧本杀”攻略
也可能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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